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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日7时15分，在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门口，一名工人在货车（车牌号为赣A66186)上搬运冰块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浔阳区政府于2025年9月9日成立了区应急局、区检察院、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区分局、区总工会、区商务局、区人社局、金鸡坡街道办事处抽调相关人员参加的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9.3”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查阅资料、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此次事故原因和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9·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搬运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搬运冰块过程中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行走时打滑失稳，从货车上坠落到地面导致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成立于2021年7月14日，位于九江市浔阳区滨江东路金鸡坡街道大王庙村133号2组115室，经营者为张任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60403MA3A70CF9J，类型为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食用冰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门口货车搬运冰块过程中，事发地点为货车搬运平台，搬运平台距下方水泥地面约1.9米（图1事发现场）。
[image: 1762243260(1)]
[bookmark: _Toc198653028][bookmark: _Toc12913][bookmark: _Toc6015]（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处置及事故报告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9月1日，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经营者张任萍之子余佳，通过龙感湖兄弟冰厂联系司机严茂明驾驶鄂JGR731货车运输一车冰块，于当日17时运抵三遥冰块销售部。
9月2日7时2分左右，两辆购冰货车抵达销售部门口，余佳操作升降车进行冰块搬运作业。严茂明在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从货车（车牌号为赣A66186）上搬运冰块。7时7分左右，严茂明在货车上面搬运冰块过程中滑倒，从车厢边缘（高度约1.9米）坠落至地面。
2.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余佳迅速查看严茂明受伤情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严茂明送往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9月3日4时，经抢救无效死亡。
3.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经营者张任萍9月2日17时41分向金鸡坡派出所报告事故情况，9月3日4时，严茂明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张任萍与死者家属于11时向应急管理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bookmark: _Toc198653029]（三）人员伤亡、善后处理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具体情况如下：
严茂明，男，62岁，湖北省黄梅县人，身份证：421127****08090439，伤亡情况：死亡。
2.善后处理情况。
因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无法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目前死者家属正在走民事诉讼程序。
3.直接经济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暂无法核定。
[bookmark: _Toc198653030]二、事故原因分析
经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严茂明安全意识淡薄，在搬运冰块过程中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行走时打滑失稳，从货车上坠落到地面导致死亡。
[bookmark: _Toc198653031]三、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
1.安全管理职责未履职到位。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经营者张任萍作为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未制止从事司机岗位的严茂明从事搬运工作，未向作业人员告知其安全风险和防范措施，未履行现场安全管理职责，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2.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未按照要求对严茂明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对严茂明进行提前安全告知。
3.安全投入不足，现场安全管理缺失。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未按规定为搬运冰块人员配备防滑鞋、安全帽等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未对作业现场的货车地面的湿滑冰水进行有效清理。
[bookmark: _Toc198653034]四、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98653035][bookmark: _Toc215]（一）建议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严茂明，安全意识淡薄，在搬运冰块过程中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行走时打滑失稳，从货车上坠落到地面导致死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198653036]（二）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人员。
张任萍，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经营者，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提前安全告知，未向作业人员提供符合标准的安全帽、防滑鞋等基本劳动防护用品，对作业现场缺乏有效监督，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严茂明的冒险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浔阳区应急管理局移交九江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198653037]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从此次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提出如下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
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坚守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意识，坚决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除隐患、防风险，彻底拧紧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安全阀”，确保全区装卸搬运领域各项活动安全、规范、有序。
（二）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压实个体工商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要举一反三，（尤其是涉及临时用工、搬运、装卸等作业）需立即开展自查自纠。一是建立临时用工登记和安全交底制度，每次作业前针对作业场景（如车厢搬运、高处堆垛）进行专项安全告知；二是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如车厢临时护栏、防滑垫、安全帽、防滑鞋），严禁作业人员在无防护边缘区域作业；三是组织用工人员参加安全生产培训，重点学习风险辨识、应急避险知识，确保培训有记录、人员懂操作，把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四是加大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善后工作；五是严禁不从事搬运工作的工人从事搬运工作。
（三）严格落实属地行业监管责任，加强执法力度。
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管安全的原则，严格行业监管责任，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进一步加强现场检查执法，依法依规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杜绝监管的盲区，要通过严格执法、严防死守、严抓严管，加大对各类违反安全行为的震慑力度，推动关键主体、关键人员、关键环节的安全责任落到实处。街道办事处要按照职责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浔阳区三遥冰块销售部    
“9·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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